
银川市兴庆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一、2018年12月政府性债务的总体规模及偿还情况

2018年兴庆区政府债务限额为332397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283665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8732万元。截止目前为止，兴庆区政府债务余额为441.54万元（仅剩政府外债），全部为一般债务，无专项债务，工程欠款类债务已全部付清。政府性债务余额（含债券）为187592.9万元，其构成有：2015-2018年置换债券资金85848.36万元（其中0.5万元本金已于2018年偿还），2017-2018年新增债券资金101303万元，政府外债余额441.54万元。

具体偿还情况为：使用财政性资金及核销等其他方式偿还的债务共计11969.16万元。

置换债券资金使用情况：2018年共申请一般置换债券资金1532.1万元，无专项置换债券，全部于2018年支出完毕。主要用于：审判大楼及牙湖法庭土建工程70.88万元、徕龙公园建设及2010年月亮湖及辅桥绿化工程698.93万元、强家庙中心村及河滩中心村一期622.23万元、京藏高速公路两侧湿地公园及廊道绿化工程五标32.99万元、通贵乡月亮湖开挖工程58.54万元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8.53万元、光华门一期林华苑公建工程款40万元。

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情况：2018年共申请新增债券资金61701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券25101万元，主要用于：1、农业特色产业-阿瓦隆国际农业示范园等项目500万元；2、节水农业-东部水生态项目、2015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、大新渠沿线改造提升等项目5200万元；3、污染防治-仓储物流园产业园污水管线与污水泵站建设工程、高速公路两侧湿地公园及廊道绿化工程、月牙湖万亩奶牛生态养殖园区污水处理厂等项目2410万元；4、60大庆配套及重点项目-鲜花港项目、掌政小城镇（三期）项目、公路建设项目、2014-201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、兴庆区第三十一中学、三十二小、五中新建、改建项目等16991万元。

专项债券36600万元，主要用于：掌政新顺家园AB区项目17330万元、杨家寨（一二三期）安置区项目5300万元、通贵乡集镇和通贵三期安置区等项目8900万元、燕鸽五队安置区项目4070万元、新水桥二期及大新三期等棚户区项目1000万元。

2018年兴庆区到期债券本金为13374.5万元，其中申请再融资债券资金13374万元，本级预算资金偿还0.5万元（因债券还本付息对账指标不下达县区，所以还本付息暂由银川市本级先行统一偿还）；到期债券利息为4413.57万元，其中兴庆区本级承担3694.59万元，银川市本级承担718.98万元。

 二、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措施

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，建立定期检查制度。兴庆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制定了《兴庆区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兴庆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与化解方案》等制度，同时及时防范和化解了地方债务风险，严格实行“统一监督、分级负责”的管理体制。

2.加强各级财政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，认真学习财政部下达的各项文件精神，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。定期对下级单位进行债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，提高相应的业务水平。

3.兴庆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建立使用置换债券资金台账，且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报送债券资金拨付和偿还情况，及时核实债权人是否收到债券资金，保证置换债券资金能够有效使用。

4.完善风险预警体系。对兴庆区范围内政府性债务的综合控制和预警要及时反馈，积极采取措施，逐步降低风险。同时，建立债务风险应急机制，做好应急处置备案。

5.要进一步提高债务风险意识，坚持量力而行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突出重点的原则，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，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使用资金。强化风险意识，严格执行债务收支计划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实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责任制，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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